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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非法经营数额达 4000余万元

微店卖假冒大牌包牵出制假工厂
“微店”以品牌方授权为名售卖假冒商品，更为猖獗的是，其背后还有一家制假工厂。 通过这种

“前店后厂”的模式，被告人周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 4000 余万元……

售假微店背后挖出一家供应工厂

2021年 8 月，陈小姐受品牌方所托，拿着
授权书和鉴定报告来到上海静安公安分局报
案，称一家微店正以品牌方授权为名售卖假冒
商品，并在微博、朋友圈等平台大肆推广。公安
机关随即立案，并顺藤摸瓜，发现这家微店的背
后有一家稳定的供应工厂。
在提请逮捕前，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提

前介入，对本案罪名定性问题共同研商研判。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也就是常说的
“销假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区别在于，
前者实行的行为是“销售”，而要构成后者罪名
不仅要“销售”，核心在于“生产制造”。检察机
关在综合当时证据情况研判后认为，确定犯罪
嫌疑人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关键，就是
本案是否为“小作坊制假，网店贩假”这种“前
店后厂”的模式。
为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检察机关引

导公安机关围绕涉案工厂与涉案微店间的供

货关系展开重点侦查，持续跟踪侦查机关的取
证进度。通过梳理工厂发货物流记录、关联收
货人手机号及身份、比对微店店铺退货地址、
翻阅涉案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等，检察官发现，
无论是工厂员工的陈述“我是周老板招聘来
的”，还是微店的退货地址收件人，均指向周某
某。最终，周某某“自贩自销”的行为被确认，
公安机关以周某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请
审查逮捕。

“证人”竟是“违法刷单”人员

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的辩护
人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上面清楚记录了涉
案微店数名消费者的证言及他们拍摄的包具照
片。这些消费者谈到，从周某某微店购买的包
具并没有所谓品牌标识，还提供了部分无标包
具实物。这也意味着，这部分包具可能并不侵
犯品牌商标专有权，非法经营数额将大大降低。
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检察机关决定在引导公安机关侦查的基础
上，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从确认消费者身份
和确认包具实物两方面入手，判断新证据的真
伪。
第一个突破口，根据后台购买信息，检察机

关找到了几位名单上的消费者，通过调查发现，
部分消费者竟是本案中曾帮助周某某进行违法
刷单的人员，显然这并不能作为合格合法的证
人证言。
同样，辩护人提供的包具证据也疑点重

重。通过仔细比对辩护人提交的交易记录和包
具照片，检察机关发现部分消费者作证的包具
与在涉案店铺购买的包具型号不符，后经电话
沟通，消费者才坦言，在涉案微店内购买的包
具内部是有商标的，但客服仅要求他们拍摄包
具外部，有故意模糊掩盖事实的嫌疑。为进一
步认定证据的证明能力，检察机关找到了两名
本地消费者，发现一名消费者提供的包具实物
带有刺鼻气味，与距今长达 3到 5 年的购买记
录明显不符；另一消费者的包上则有商标脱落
痕迹。
经审查认定，2018年 9月至案发，被告人

周某某伙同他人开办工厂，生产假冒多个国际
知名品牌包具，并通过微店销售。

非法经营数额 4000余万元

2023 年 6 月，公安机关查获品牌包 200
余件，并查获模具、配件等制假工具。经鉴定，上
述查获物品均系假冒多个国际知名品牌注册商
标的商品。经司法审计，周某某非法经营数额为
4000 余万元。
之后，检察机关耐心充分释法说理，并引导

犯罪嫌疑人赔偿损失。
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愿意进行民事赔偿，另

一方面知识产权权利人也有民事赔偿的诉求，
这有利于一体解决刑事责任追究和民事追责，
减少权利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诉累。
最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周某某选择当庭

认罪，并向权利人赔偿 380万元，获得谅解。法
院审理期间，周某某在家属的帮助下，退缴违法
所得 50万元。
在检察机关推动下，权利人损失得到一定

弥补，被告人周某某的认罪悔罪态度也得到实
质性体现，法院在判决中也予以酌情减轻处罚。
后静安法院判决被告人周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
元。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张冬莹

近年来，利用伪造转账记录实施的诈骗案
件屡见不鲜。男子沈某通过冒充医生、伪造银
行凭证等手段，骗取被害人张先生 2.6 万余元。
2025年 4月 8日，经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沈某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024 年 12 月，负债累累的沈某在社交场

合结识了在某酒吧工作的张先生。为获取信任，
沈某精心编造了自己是“某医院资深骨科医
生”的虚假身份。凭借这一“精英人设”，他很
快赢得了张先生的好感。在取得张先生的信任
后，沈某开始实施诈骗。他谎称要预订酒吧卡
座，并向张先生发送了两张伪造的银行转账截
图，称已支付4万元。通过这种方式，沈某营造
出自己具备高消费能力的假象，为后续的诈骗

行为铺路。
沈某又编织新的谎言，他声称在某大酒店预

订了2桌餐食，但因临时有事，希望张先生能先
行垫付2.3万余元餐费。张先生没有多想，便通过
微信扫码完成了支付。然而，钱款刚到酒店账户，
沈某立即以“取消订餐”为由，联系酒店经理将
钱款退至自己的个人账户。12月 26日，贪得无
厌的沈某再次以饭费需“凑整转账”为由，从张
先生处骗得3030元。就这样，在短短几天内，沈
某累计诈骗26970元，所得赃款全部用于个人
消费及偿还债务。直到张先生发现所谓“转账”
迟迟未到账，这才意识到被骗并报警。原来，沈某
的“医生身份”是假的，“转账记录”是伪造的，
就连“订餐”也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2025 年 3 月 17 日，该案移送至黄浦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全面审查案卷，经
查，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鉴于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
认罪认罚，且其家属已代为赔偿被害人损失并
取得谅解，依法可以从宽处理。黄浦区法院经审
理，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及量刑建议作出如
上判决。
检察官提醒：在数字经济时代，诈骗手法不

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牢记“不轻信、
不转账、多核实”的原则，就能有效避免上当受
骗。如遇类似情况，应及时保存证据并向公安机
关报案。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胡佳瑶

伪造转账记录、请朋友垫付餐费

男子冒充医生设局诈骗被判刑

房屋漏水，本是生活中常会发生
的居住问题。通常情况下，渗漏发生
后，出现渗漏的一方，会向相邻邻居，
寻求帮助，共同解决问题。然而，上海
市民邹女士一家，却遇到了一个棘手
的情况。在房屋漏水出现后的两年多
时间里，邹女士一家持续向楼上邻居
冷老爷子一家寻求帮助，却屡屡遭到
拒绝。冷家人认为，自己并未出现漏
水情况，坚决不同意对自家卫生间防
水情况进行检修。面对这样的邻居，
邹女士该怎么办？
2022年 6 月，邹女士发现，自

家卫生间顶部墙体，出现了漏水。此
后，漏水范围逐渐扩大至客厅、卧室
的墙体、柜子、地板等地方。
发现漏水后，邹女士一家立刻

通知了住在楼上的冷老爷子一家，
但冷家认为，自家并未发生漏水情
况，邹女士家的漏水，是公共管道老
化导致的，与他们家无关，坚决不肯
配合检修。
为此，邹女士还曾向居委会求

助。2023年，居委会组织了协调会，
在协调会上，冷家曾一度同意过，由
物业按照检修方案进行检修。然而，
当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勘察，提出需破
开墙壁维修后，冷家又临阵反悔了。
在多次努力无果后，2024 年，

邹女士将冷家起诉至法院。请求法
院判决，由物业公司及冷家，对渗漏
区域进行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
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邹女士

的申请，依法委托某设计院对房屋
渗水原因、损失范围、修复方案及修
复费用进行了鉴定。
鉴定报告指出，邹女士家卫生

间管道井顶板渗水与公共管道渗漏
有关，且由于检测过程中无法进入
冷家卫生间，不排除冷家卫生间同
时存在着防水失效、渗漏水的可能。
最终，法院判决，针对公共管道

渗漏造成的漏水问题，由物业公司
负责进行维修。因为维修确需要进
入冷家房屋中并采取相应措施，作
为产权人，冷家需配合。
公共管道漏水部位修复后，冷

家需在十日内对卫生间地面进行蓄
水试验，若存在防水失效问题，冷家
应凿除卫生间内的装饰装修，重做
防水，以修复防水失效问题。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晨报记者 张益维

卫生间持续漏水两年多

邻居不肯配合
怎么破解？


